一、主要内容
对文教园片区范围内现存的拆除垃圾进行专业化清运服务，涵盖垃圾现场归集、装载及运输至指定合法消纳场所的全过程。经前期测量测算，文教园片区存量拆除垃圾共约5.5万立方米。本工程量为暂定数量，最终以实际工程量结算。
2、 相关要求
（一）工作要求：
1.需在进场前7日内提交详细清运实施方案，包括作业流程、进度计划、安全保障措施等；
2.严格按照消纳场所要求分类运输，禁止混装违规倾倒，每日清运完成后需清理作业现场；
3.配备应急团队，应对极端天气、设备故障等突发情况，保障清运工作连续进行。
（二）质量标准：
1.运输过程中采取全密闭措施，确保无垃圾撒漏、扬尘现象，运输车辆出场前需冲洗轮胎及车身；
2.垃圾清运完成率100%，无遗留死角；运输路线需符合交管部门规定，不得擅自更改；
3.每批次清运需获取消纳场所出具的接收凭证，作为质量追溯依据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人员要求：
1.运输驾驶员近3年内无重大交通违法记录（承诺书）；
2.现场作业人员需经安全培训考核合格，作业时佩戴统一标识及安全防护装备。
（四）过程管理要求：
1.建立每日清运台账，记录垃圾来源、数量、运输车辆信息、消纳场所及负责人签字等内容；
2.运输车辆需安装GPS定位系统，实时上传行驶轨迹，供采购方在线监控；
3.每周向采购方提交进度报告，内容包括本周清运量、累计完成比例、下周计划及存在问题。
（五）成果交付要求：
1.项目结束后15日内提交全套成果资料，包括：清运总台账、消纳场所接收凭证汇总等；
2.资料需同时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完整可追溯。
（六）验收标准：
1.现场验收：垃圾堆放点无残留垃圾，场地平整符合基本要求，无明显环境污染痕迹；
2.资料验收：成果资料齐全、规范，消纳凭证与清运台账数据一致，误差不超过±2%；
3.综合验收：通过现场与资料双重验收即为合格，不合格项需在5日内整改完成并重新验收。
（七）其他要求
1.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拟使用的运输车辆清单。
2.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过路、过桥费及车辆保险等费用均包含在投标报价中，采购方不另行支付。
3.其他未尽事宜，按国家及地方相关法规及采购文件约定执行。

